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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正信审（2011）专字第020319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东电力公司）截至2010年

12月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

式》的要求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闽东电力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结合

闽东电力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审慎调查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闽东电力公司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要求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闽东电力公司2010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

况。 



 

 

 

四、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本报告仅供闽东电力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

露。 

 

 

 

 

 

 

 

 

           

 中国注册会计师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建彬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叶文广       
 

 报告日期： 2011 年 3 月 23 日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要求，编制了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

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00]88号”文核准，于2000年7月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向法人投资者配售和向一般投资者上网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50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111,485.84万元（与“附表一募集资金总额”差异306.84万

元系实际支付的发行费用比计划数少）。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84,754.92万元，其中本年度

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20.00万元。本公司应结余募集资金26,730.92万元，其中：1、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17.39万元；2、10,000.00万元作为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爱建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3、其余的16,713.53万元于2004年被挪用于偿还

银行借款。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08年7月31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剩余

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专户集中管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0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见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本公司募集资金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07年3月8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罚字[2007]9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查明认定本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截至2002年12月31日、200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均有募集资金10,000万元存放于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而本公司在2002年年度报告、2003年

半年度报告中均披露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为银行存款，直到2003年年度报告才披露上述

事项。 

本公司在2004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均为银行存款。经查，

截至200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剩余募集资金为45,722.52万元，其中27,060.65万元被挪

用于清偿到期的银行贷款。本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了隐瞒，在2004年半年度报告虚假

记载募集资金余额。 

2、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说明： 

截至2004年12月17日止，本公司共累计使用上述募集资金69,025.04万元用于募集资

金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应结余42,460.80万元。但2004年6月30日至2004年12月17日止，

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扣除已被挪用的27,367.49万元）15,093.31万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因此本公司实际上共挪用了募集资金42,460.80万元（其中1亿元作为证券交易结

算资金存放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 

造成上述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原因为：本公司自上市以来，非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共计45,802万元，主要采用银行融资方式进行，但自2004年以来，由于本公司亏

损，信用等级下降，自2004年4月开始银行逐步回收贷款，本公司在未能获得银行其他

贷款的情况下，先后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鉴于上述挪用募集

资金行为事实已发生，为切实维护股东权益，用好募集资金，本公司拟对部分盈利前



景好，资产优良、管理规范的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争取按法定程序变更为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同时处置一些与主业关联度不高、盈利前景不确定性较大的非募集资金项目，

尽快收回资金，以弥补已被挪用的募集资金（上述挪用募集资金的事项已于2005年3

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进行了详细披露）。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共弥补了募集资金15,747.27万元，除1亿元作为证

券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证券营业部外，尚有

16,713.53万元未弥补。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本公司将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其它相关文件的要求，通过争取将部分盈利前景好、资产优良、管理规范的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按法定程序变更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采用其它适当的方法，尽早弥补

被挪用的募集资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2011年3月23日 

 



附表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屏南县上培水电站技改工程

收购寿宁车

岭二级水电

站资产

           5,942.13                      -            5,942.13              100.00  2005.05.10           1,286.99 是 否

投资3900万元联合开发寿宁牛头山水

电站 古田县双口

渡电站，据

合同，本公

司投入比例

为80%

           3,900.00                      -            3,900.00              100.00  2006.01.01           1,023.82 是 否

投资6055万元开发宁德市宁港自来水

有限公司
           6,055.00              420.00            5,968.00                98.56  —  —  — 是

投资1050万元收购霞浦新三级电站            1,050.00                      -            1,033.74                98.45  2002.09.25                29.65 否 否

用1251.10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1,251.10                      -            1,251.10              100.00  2002.06.26                72.69  — 否

投资8000万元设立厦门船舶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宁德洪口水

电站

           8,000.00                      -            8,000.00              100.00  2002.01.04           7,739.26 是 否

用27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          27,000.00              100.00  2002.01.04           1,568.70  — 否

合计  —        53,198.23            420.00        53,094.97  —  —       11,721.11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1、本公司拟与古田县电力公司合资组建“古田双口渡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电站，合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80%，古田县电力公司出资20%。项目建设资金缺额部分由本公司与古田县电力公司按照出资比例继续注入。本

公司拟投入12,256.1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该项目的建设。福建省电力体制改革后，原投资各方因无法解决电力输出线路问题，故

无法按原计划进行投资。2002年6月25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并于2002年6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做详细披露。

2、原拟投资宁德市洪口水电站，由于宁德洪口水电站项目属跨区域送电电站，且当时正逢福建省电力体制改革而该电站供用

电合同主体发生变化，在新的供用电协议签订之前，该电站投资效益的不确定因素增大，故本公司未与合作方签订正式的合作

合同。2001年12月29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并于2002年1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做详细披露。

3、寿宁车岭二级水电站的原股东要求本公司在收购该电站的价格上提高为8,000万元，并收购原寿宁县所属的坑兜电站。本公

司董事会认为，原股东的要求缺乏依据，无法满足其要求，致使收购行为无法实施。2003年10月22日，经本公司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将该笔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为建设屏南上培水电站技改工程，并于2003年10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做详细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投资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由于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未能达到计划进度。

2、霞浦新三级电站因罗汉溪一二级电站技改工程及上游拦河坝未建成的原因，影响了该电站集雨面积，未能达到预期收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投资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及原因：

1、由于项目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钢铁项目取消，如按照原方案建设，将导致该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供水需求，所以调整建

设计划，实施分期建设。

2、预计项目后期建设移民、征地量大、复杂，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过投资预算。

3、项目经营区域市场供水需求增速缓慢。

因此，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70%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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